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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任法官，当然是好处多多。诸如有助于减少法官腐败，有

助于提高司法权威，有助于改造政治生态等。据报道，现在

，肖扬院长又提出了这个话题，无疑对这项改革由倡议向制

度现实迈进给了有力的推动。不过，我认为有必要对于推动

这项改革时可能遭遇到的一些困难作些梳理，以便未雨绸缪

，通盘兼顾，避免一项新改革出台始于轰轰烈烈，终于无声

无息的结局。 从世界范围看，法官选任的候选人背景无非是

两种，一是欧洲大陆模式的起始从业型，即一个人自完成法

律教育和司法研修之后便进入法院，从助理法官开始，数年

之后就具有了独立法官资格。高等级法院的法官往往都是循

着审级的路线逐渐升迁而来。另一种模式则是英美国家的转

职任命型，没有人可以从法律职业一开始就担任法官，法官

的基本来源是律师以及检察官（在英美的制度理念里，检察

官不过是国家聘任负责追溯犯罪、维护法律的律师而已）。 

就维系一种公正的司法体系而言，两种模式之间原不存在优

劣高下。能够形成不同的法官选任制度，是跟特定国家的历

史演进、法制结构以及法官在法律秩序中的角色等有着密切

关联的。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法官选

任办法呢？首先需要看到的是，我们缺乏英美国家相关制度

得以形成的那种历史背景，尤其是判例法对于法官知识结构

的特殊要求，在我国这样的成文法国家里是不存在的。在判

例法的环境下，法官是宪法和法律的基本解释者，甚至是法



律发展的最重要的推动者。由于确立了遵循先例原则，所以

法官肩负着通过个案的判决对于后来的法律人乃至整个社会

加以说服的使命。在近代民主制度确立之后，由于不受民意

的直接制约，法官的权力更成为对于民主决策予以平衡的独

特力量。从最具职业声望的律师以及检察官中选任法官，无

疑是确保法官完成解释宪法和法律、推动法治发展乃至平衡

民主这类重大使命的基本前提。从我国的情况看，尽管过去

的二十多年间，法院以及法官的地位有了长足的提升，但是

法官选任标准还需要改进。 如果再深入到司法权运行的具体

过程观察，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司法系统仍有着一定的

行政色彩。这种现实在影响司法公正最大化的同时，也减弱

了法官职业对于优秀律师的吸引力。作为法官，对于他所审

理的案件，享有独立的权力（当然也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知识和智慧，有时还能够在

判决书的内容或修辞上留下深刻的个性化印记，这是法官职

业最具魅力的一个方面。而上命下从、刻板僵硬的司法模式

，又如何让资深律师欣然前往呢？ 法院难以吸引优秀律师进

入的第三个原因听起来有些俗，但是在设计制度时却无法回

避，那就是法官的收入较律师太过低下的事实。法官收入比

律师平均要低些，即使是英美国家也是如此。之所以一些优

秀律师不惜付出收入减少的代价也要做法官，是因为前面所

说的法官的崇高地位、独立权力、彰显知识与智慧以及终身

任职等所带来的巨大补偿。尽管如此，法官的收入也不可过

于寒酸。像我们的现实，律师的合法收入往往是法官合法收

入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心态严重失衡的法官就很容易生出

其他想法：或者利用自己的权力（即便是不独立，但是责任



的模糊反而更方便利用）牟取私利，或者干脆辞职下海，合

法而逍遥地去赚大钱。事实上，近年来法官下海当律师的情

况可谓不少，而反过来，由优秀律师而当法官的却是寥寥无

几，仅有的几例还是受命担任院长或副院长。 他们与其说是

看重法官职务，不如说是冲着行政级别去的。 最后，现在律

师的数量也不足以给我们的法官提供充足的选任资源。目前

全国律师数量不过13万，而法官却有20万以上，这跟美国的

从80多万律师中选3万多法官形成了强大的反差。解决这个问

题的办法可以是增大律师规模，同时也可以考虑大幅度减少

法官的数量。（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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